
112 年 7 月 20 日修訂 

廠 商  匯  款  同  意  書 

一、 本校貨款由華南銀行代匯入 貴公司銀行帳戶，若使用非華南銀行帳戶，其跨行

匯費（30元起）將由 貴公司貨款內扣除。 

二、 本表供首次往來廠商作為受款資料建置用，並請附於報帳黏存單後以利檢核，不

予發還。 

三、 請詳填下表後，email或傳真至購貨聯絡窗口即報帳單位建檔(主旨加註-廠商匯

款同意書)，以為匯款之依據。(建議使用 email較清楚) 

四、 貴公司資料若有變更時，請重新提供本同意書至出納組更正，以利順利匯款。 

五、 同時開放廠商貨款網頁查詢，可至本校「廠商貨款查詢系統」

（http://mis.cc.ntu.edu.tw/pay4/）提出線上帳號申請。 

六、 如有疑問請洽詢出納組： (02)3366-2014、(02)3366-2028。FAX(02)2365-1431 

 

 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廠商銀行戶名(務必與統一編號之戶名相符)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銀行分行：＿＿＿＿＿銀行＿＿＿＿＿分行 

 銀行帳號： 

 電話： 

 E-MAIL： 

 申請日期： 

存摺影本黏貼處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台灣大學出納組 

統一發票專用章 

(統一編號務必與銀行帳戶的一致) 


